
1 

 

 

关于对广东威华股份有限公司的重组问询函 

 

中小板重组问询函（需行政许可）【2019】第 7 号 

 

 

广东威华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： 

2019年 2 月 19 日，你公司披露了《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

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预案》（以下简称“预案”）。我部对上

述披露文件进行了形式审查，请从如下方面予以完善： 

1、根据《预案》，公司本次拟募集配套资金不超过 34,262.50万

元，其中拟用于支付本次交易现金对价金额不超过 10,000.00 万元、

补充上市公司流动资金金额不超过 23,062.50万元、支付相关税费金

额不超过 1,200.00万元。请补充披露以下内容： 

（1）公司拟向控股股东深圳盛屯集团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盛

屯集团”）支付现金对价不超过 10,000 万元，其余部分通过非公开发

行股份方式进行支付。请结合盛屯集团所持上市公司股票质押数量及

其他负债情况等因素，补充说明向其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对价的原因

及合理性，是否存在对其利益输送的情形。 

（2）截至 2018 年 12 月 31 日，公司货币资金账面价值 30,555

万元，资产负债率 38.74%。请结合盛屯锂业资产负债率及后续增资

安排，说明公司募集配套资金用于补充上市公司流动资金的具体用途

及必要性。 

（3）如配套募集资金不足，募集资金的使用顺序及金额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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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、根据《预案》，盛屯锂业处于矿山建设阶段，尚未投产，其子

公司金川奥伊诺矿业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奥伊诺矿业”）预计于 2019

年 11 月前投产。截至目前，盛屯锂业仍处于亏损状态。请结合阿坝

州金川县地区锂矿最近三年实际开采情况、业隆沟锂辉石矿目前开采

进展，说明本次重组是否符合《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》第

四十三条第一项的规定。请独立财务顾问对进行核查并发表意见。 

3、根据《预案》，盛屯锂业 100%股权暂作价包括预估值为 60,000

万元，及评估基准日后标的增资 32,250 万元。盛屯锂业母公司口径

净资产账面价值 11,883.91 万元，评估增值 404.88%，增值幅度较大

主要系奥伊诺矿业的主要资产矿业权以折现现金流法评估。请补充披

露下内容： 

（1）评估基准日后对盛屯锂业增资的增资方、增资金额、增资

价格及定价依据，增资完成后各方的持股比例。 

（2）隆沟锂辉石矿采矿权、太阳河口锂多金属矿详查探矿权的

原取得方式、取得时间、审批部门层级、可采年限。 

（3）隆沟锂辉石矿采矿权、太阳河口锂多金属矿详查探矿权最

近三年权属变更情况、取得对价、最近一期期末账面价值，本次对矿

业权评估的评估价值及增值率。 

（4）结合盛屯锂业股权资产评估大幅增值的情况，说明本次交

易作价的公允性，是否存在向控股股东利益输送的情形。 

4、根据《预案》，业隆沟锂矿建设尚未进行环评验收、尚未取得

安全生产许可证及国有土地使用权证，部分房产未办理房屋产权证书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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请结合上述情况，说明本次交易是否存在其他重大不确定性因素，并

按照《深圳证券交易所行业信息披露指引第 2 号——上市公司从事固

体矿产资源相关业务》第五条的要求，充分揭示在矿产资源勘查、立

项、获准、开采等环节存在的风险因素，并对重大风险进行特别提示。 

5、请在“核心竞争力及行业地位”中补充披露以下内容： 

（1）现国内外主要锂矿石分布地带、开采情况，盛屯锂业在全

行业或区域市场的市场地位、竞争优势等情况。 

（2）2017年，四川阿坝州可尔因矿集区新发现了一个超大型锂

矿，其资源量近 52 万吨。请说明该锂矿与公司本次资产收购的关系。 

6、根据《预案》，如果国内盐湖提锂技术得到突破，形成规模化

开采，可能会对国内以矿石提锂为主的技术格局形成冲击。请补充披

露以下内容： 

（1）结合不同路径下提锂方法的生产成本、最终用途、现国内

外主要公司技术水平等情况，具体说明国内盐湖锂提取技术尚未突破

的资料来源，及盐湖提锂技术的突破对矿石提锂技术冲击的风险。 

（2）结合最近两年锂价格变动趋势、公司锂矿采购价格、供求

分析等情况，说明公司本次收购是否具有经济性及合理性。 

7、请补充披露本次交易涉及的采矿权和探矿权是否存在质押、

查封等权利限制或者诉讼仲裁等权利争议情况。 

8、请补充披露上市公司自控制权发生变更之日起 60 个月内，向

控股股东及其关联人购买资产的情况。 

请你公司就上述问题做出书面说明，并在 2019 年 3 月 5 日前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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有关说明材料对外披露并报送我部。 

特此函告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深圳证券交易所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中小板公司管理部 

2019 年 2 月 27 日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
